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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33� � � � �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3-058

转债代码：113655� � � � � � � � � � � �转债简称：欧22转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登记信息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以及修订《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

公司现已完成上述事项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于近日领取了由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下发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及营业执照。 本次公司工商登记信息变更前后

主要信息列示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注册资本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9,151,948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9,152,327元。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0031� � � � � � �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3-041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二季度新增房地产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3年第二季度，公司新增1个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西安市国际港务区GW1-21-11号宗地。 该项目位于西安市国际港务区欧亚大道以

西，港丰路以南。 该地块土地出让面积为27,300.72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合计不大于68,

253平方米，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该地块成交总价合计约为人民币5.47亿元。 公司拥有

该项目70%的权益。

以上项目，未来可能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公司在项目中所占的权益比

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163� � �证券简称：三角轮胎 公告编号：2023-018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业绩预告具体适用“实现盈利，且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上

升50%以上”的情形。

●公司预计2023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9,500-61,500万元，

同比增加174%-183%；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9,

000-51,000万元，同比增加298%-31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3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9,

500-61,5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增加37,788.00-39,788.00万元，同

比增加174%-183%。

预计2023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9,

000-51,000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增加36,683.67-38,683.67万元，同

比增加298%-314%。

（三）公司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1,712.0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316.33万元。

（二）每股收益：0.27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 本期业绩预增主要得益于主营业务的增长：2023年上半年国内经济恢复好转，

下游汽车行业产销快速增长，海外市场需求旺盛，公司紧紧抓住内外贸需求增长的市场机

遇，优化调整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扩大品牌影响力，上半年轮胎产销量增长明显；同时公

司持续加强内部管理，有效控制产品成本，使得盈利水平大幅提升。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变动及其他因素对公司本期业绩预增无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2023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1日

万联证券万年红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07月1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万联证券万年红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简称 万联天添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97017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07月22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万联证券万年红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万联证券万年红天添

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收益集中支付日期 2023-07-11

收益累计期间 自2023-04-11至2023-07-10止

2、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即基金份

额持有人日收益逐日累加)，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日收益＝集合计划份额持

有人当日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该集合计划当日总份额×当日总收益(计算

结果以去尾方式保留到"分")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累计期间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集合计划

全体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现金分红。 本集合计划红利发放日为2023年07月11日， 现金红利款将于

2023年07月11日从托管户划出。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次收益分配不收取手续费。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集合计划份额采用“每日预提、按季支付” 的方式，即本集合计划根据每日暂估收

益情况，以每万份暂估净收益为基准，为投资人每日计算预提当日收益，每季进行支付。

2、如有疑问，敬请致电或登录管理人网站了解相关情况，咨询电话：95322，公司网站：

www.wlzq.com.cn。

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07月12日

证券代码：002941� � � � � �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2-068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30

日现场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利润分配的议案》，

具体内容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

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公司股本总额若因新

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发生变化，公司

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公司可转换债券（债券简称：交建转债，债券代码：128132）转股期为

2021年3月22日至2026年9月14日。 目前仍处于转股期，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2023年7月18日）公司股本总额可能因可转债转股发生变化，公司将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是一致的。 本次

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 持有首发后

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

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7月18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7月19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2023年7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

年7月1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8*****579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08*****020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7月10日至登记日：2023年7

月18日）， 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

称：交建转债，债券代码：128132）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交建转

债” 的转股价格为18.43元/股，调整后“交建转债” 的转股价格为18.33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的起始日期2023年7月19日。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

布的《关于“交建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乌昌路辅道

840号

咨询联系人：冯凯

咨询电话：0991-6272850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的文件；

2.�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941� � � � �证券简称：新疆交建 公告编号：2023-069

债券代码：128132� � � � � �债券简称：交建转债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交建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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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前转股价格：18.43元/股

调整后转股价格：18.33元/股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3年7月19日

一、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规定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15日

公开发行了8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交建转债， 债券代码：

128132），根据《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

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

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则转股价格相应调整。 具体的转股

价格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

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

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的

调整， 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公

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

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 转换股份登记

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

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

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

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

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来制订。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2023年5月30日现场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利润分配的议案》，具体内容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0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若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

份回购等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由于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截至2023年7月11日，公司现有

总股本为645,080,478股， 因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0元（含税），总分配现金股利64,508,047.8元（含税）。2023年7月18日为本

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3年7月19日为本次权益分配除权除息日。 至本次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3年7月18日）公司股本总额可能因可转债转股事

项发生变化，公司将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具体分别详

见2020年9月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募集说明书》及

2023年7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公告》。因此，根据《募集说

明书》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债券发行的有关规

定，“交建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18.43元/股调整为18.33元/股，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2023年7月19日生效。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计算方法如下：

本次调整转股价格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计算公式：派送现金股利：P1=P0-D；

P0为调整前转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其中P0=18.43元/股，D=0.10元/股；

P1=P0-D=18.43-0.10=18.33元/股。

“交建转债” 转股期为2021年3月22日至2026年9月14日，敬请各位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007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鲁抗医药 公告编号：2023-028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头孢克洛胶囊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关于头孢克洛胶囊（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

号：2023B03341），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证书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 头孢克洛胶囊

剂型： 胶囊剂

规格： 0.25g（按C15H14ClN3O4S计）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10930009

药品标准：YBH10342023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生产企业：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研发及市场情况

头孢克洛胶囊是一种口服抗生素，为第二代头孢菌素，其抗菌作用机制与其他头孢菌

素相似，主要通过与细菌细胞内的青霉素结合蛋白结合，抑制其细胞壁的生物合成而起杀

菌作用。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白喉杆菌、流感嗜血杆菌、淋球菌、肺

炎球菌、伤寒沙门菌属、志贺菌属、脑膜炎球菌等都对头孢克洛敏感。 主要适用于敏感菌所

致的急性咽炎、急性扁桃体炎、中耳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和尿

路感染等。

经查询，国内现有头孢克洛胶囊文号35个。 目前国内已有7个厂家通过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一致性评价审批，本公司为第7家获批。 根据PDB�数据显示，头孢克洛胶囊2022年

国内样本医院销售额约为1338万元。 本公司该药品2022年销售额约为453.77万元。

该药品开展一致性评价工作以来，公司累计研发投入约为 1372.80万元人民币（未经

审计）。

三、 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头孢克洛胶囊（0.25g）通过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扩大该药品的市场份额，提升市

场竞争力。 由于药品销售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2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 � � � � �公告编号：临2023-083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 或“公司” ）的下属子公司

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博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批准HB0025注射液联合HB0030注射液用于治疗晚

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肝细胞癌(HCC)、结直肠癌(CRC)和其他类型晚期实体瘤的《药

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HB0025注射液联合HB0030注射液

适应症：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肝细胞癌(HCC)、结直肠癌(CRC)和其他类型晚

期实体瘤

剂型：注射液

申请事项：HB0025和HB0030联合治疗晚期实体瘤Ib/II期临床试验研究

申请人：上海华奥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华博生物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结论：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2021年1月， 国家药监局同意就HB0025注射液开展临床试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的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许可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1-003号）；

2021年8月， 国家药监局同意就HB0030注射液开展临床试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8月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的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药物临床试验许可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1-072号）；

近期， 国家药监局同意公司HB0025注射液联合HB0030注射液用于治疗晚期非小细

胞肺癌(NSCLC)、肝细胞癌(HCC)、结直肠癌(CRC)和其他类型晚期实体瘤的临床试验。

截至目前， 公司在HB0025项目和HB0030项目上已合计投入研发费用约人民币17,

476.02万元。

HB0025 （国际非专利药品名称：Sotiburafusp� alfa） 是一种通过柔性连接子，将

VEGFR1膜外第2个Ig样结构域与IgG1型抗PD-L1单抗重链N端连接形成的双特异性融

合蛋白，能同时高特异性、高亲和性地与PD-L1和VEGF这两个靶点结合。大量研究显示阻

断PD-1/PD-L1信号通路可解除由该信号通路介导的免疫抑制作用、活化细胞毒T淋巴细

胞， 从而抑制肿瘤生长； 阻断VEGF/VEGFR（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

体）信号通路，可抑制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新血管的形成，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 此

外，阻断VEGF/VEGFR信号通路还可改善肿瘤微环境、提高细胞毒T淋巴细胞在肿瘤微环

境中的浸润，有利于免疫治疗。 因此，同时阻断上述两条信号通路可发挥协同抗肿瘤作用。

临床和临床前研究均表明HB0025对多种肿瘤具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目前正在进行的

临床研究也观察到积极的疗效信号。

HB0030�为靶向 TIGIT（T�细胞免疫球蛋白和 ITIM�结构域蛋白）的人源化 IgG1

（免疫球蛋白 G1）型单克隆抗体，能高亲和性的与 TIGIT� 结合，从而阻断 TIGIT� 与其

配体（如 CD155）的结合。 TIGIT�在免疫抑制性 Treg�细胞（调节性 T�细胞）、CD4+和

CD8+� T�细胞，以及 NK�细胞（自然杀伤细胞）表面高表达，与其配体 CD155�结合2后

可产生免疫抑制。 HB0030� 与 T� 细胞和 NK� 细胞表面的 TIGIT� 结合后可有效阻断

TIGIT�与 CD155�的结合， 解除免疫抑制、 重新激活 T�细胞和 NK�细胞的肿瘤杀伤作

用。 同时，由于 HB0030�具有较强的 ADCC/CDC�活性（ADCC�指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

细胞毒；CDC�指补体依赖的细胞毒），还可通过 ADCC/CDC�效应杀伤 Treg�细胞，进一

步解除 Treg�细胞介导的免疫抑制，增强抗肿瘤作用。 此外，NK�和巨噬细胞的激活也会

增加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激活其他免疫细胞，进一步增强抗肿瘤作用。

目前暂无同时阻断PD-1/PD-L1、VEGF/VEGFR和TIGIT三条信号通路药物获批临

床和上市，罗氏开发的Atezolizumab（抗PD-L1单抗）和Bevacizumab（抗VEGF单抗）

联用疗法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治疗不可切除的肝细胞癌，

Atezolizumab联合Bevacizumab和化疗也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一线治

疗无EGFR（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或ALK（间变性淋巴瘤激酶）突变的转移性非鳞状非小

细胞肺癌。 还有大量靶向PD-1/PD-L1的单抗和靶向VEGF/VEGFR药物的联用正在开展

临床研究。 国内康方生物开发的靶向PD-1和VEGF的双特异性抗体AK112正处于III临床

研究阶段；罗氏开发的Tiragolumab（TIGIT抑制剂）和Atezolizumab（抗PD-L1单抗）

联用疗法目前处于III期临床阶段，Tiragolumab联合Atezolizumab和化疗治疗小细胞肺

癌处于III期临床阶段。 国内外有很多PD-1/PD-L1的单抗和TIGIT抑制剂的联用和双抗正

在开展临床研究。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严格按照批件要求开展临床试验，并于临床试验结束后向国家药监局递交临床

试验报告及相关文件，申报生产注册批件。

医药产品的研发，包括临床试验以及从注册申报到产业化生产的周期较长，环节较多，

存在着技术、审核等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未来产品的竞争形势也将发生变化。公司将密

切关注药品注册申请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3-086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布比卡因脂质体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布比卡因脂质体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300404、CXHL2300405、CXHL2300409、CXHL2300410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4月20日

和4月21日受理的布比卡因脂质体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本品开展成人椎

旁神经阻滞产生术后区域镇痛和腹横肌平面阻滞治疗腹腔镜结直肠手术术后疼痛的临床

试验。

二、 药品的已获批适应症情况

布比卡因脂质体注射液于2022年12月获批上市， 用于12岁及以上的患者单剂量浸润

产生术后局部镇痛，也适用于成人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产生术后区域镇痛。

三、 药品的其他情况

布比卡因是临床上广泛用于局部麻醉和术后镇痛的酰胺类局部麻醉剂，相比于普通注

射剂5至6小时的作用时间，布比卡因脂质体注射液可将镇痛效果延长至数天，其采用先进

的多囊脂质体药物递送系统，具有良好的缓释效果，更有利于手术患者的疼痛管理，进而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布比卡因脂质体注射液最早由美国Pacira公司研制，2011年在美国获

批上市，商品名Exparel，目前仅在美国和欧洲销售，国内尚未进口。 因其技术壁垒高，上市

十年来尚无仿制产品成功上市。 经查询，2022年布比卡因脂质体相关剂型全球销售额约为

5.01亿美元。 截至目前， 布比卡因脂质体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4,608万

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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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

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关于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申请事项：临床试验

受理号：CXHL2300434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3年4月25日

受理的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 同意本品开展本项临床试

验。 具体为：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联合奥沙利铂、5-氟尿嘧啶、亚叶酸钙、贝伐珠单

抗对比FOLFOX联合贝伐珠单抗一线治疗晚期结直肠癌的随机、双盲、平行对照、多中心

Ⅱ/Ⅲ期临床研究。

二、 药品的其他情况

盐酸伊立替康是喜树碱的半合成衍生物。喜树碱可特异性地与拓扑异构酶I结合，后者

诱导可逆性单链断裂，从而使DNA双链结构解旋；盐酸伊立替康及其活性代谢物SN-38可

与拓扑异构酶I-DNA复合物结合，从而阻止断裂单链的再连接。 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

液最早由Merrimack� Pharmaceuticals公司开发，商品名为Onivyde，自2015年起陆续在

美国、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日本获批。 2022年4月，Onivyde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

市。 公司的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联合氟尿嘧啶和亚叶酸钙，用于既往经吉西他滨为

基础的化疗治疗失败的不可切除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胰腺癌的上市申请于2022年4月24

日获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受理。 经查询，伊立替康相关剂型2022年全球总销售额约为

2.65亿美元。截至目前，盐酸伊立替康脂质体注射液相关项目累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13,

950万元。

三、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

需开展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生产上市。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

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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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尚未判决。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为原告。

3、涉案的金额：49,629,500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已立案，尚未判决，目前尚无法

具体测算。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新大洲” ）的全资子

公司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科技公司” ）于近日收

到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民事传票》（（2023）京0108民初16530号），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能源科技公司诉北京柯林斯达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柯林斯达”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一案已立案。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北京柯林斯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一）诉讼请求

1、 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返还原告技术服务费共计19,625,000

元(大写：壹仟玖佰陆拾贰万伍仟元)的债权；

2、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被告享有返还原告款项共计￥30,004,500元(大

写：叁仟万肆仟伍佰元)的债权；

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提供工艺系统图、工艺设备图纸、设备安装图

纸等工程图纸和资料；

4、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本案诉讼费。

（二）事实及理由

被告于2012年3月20日注册成立。2020年3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2020）京01破申329号民事裁定书，受理被告破产清算申请。2020年4

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1破55号决定书，确定北京

市中咨律师事务所担任被告管理人。 后原告向被告管理人申报债权，2022年8

月8日，被告管理人作出《债权审查报告》（2020）柯林破管字第047号，不予

确认原告申报的债权。 后原告向被告管理人提出书面异议，2022年9月22日，

被告管理人作出《债权异议复核通知书》（2020）柯林破管字第50号，对原告

申报的债权经复核后不予确认。原告于2022年9月29日收到上述《债权异议复

核通知书》，原告认为该通知书不予确认债权不当，事实和理由具体如下：

原告将100万吨/年褐煤提质项目采取EPC总承包模式发包给被告， 与被

告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工艺设计与工程设计管理合同》、《生产系统

工艺设备采购、 安装及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协议》、《保密协议》 等7份合

同。 合同约定由被告承揽项目建设工程，包含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

等全过程。

依据原、被告签订的《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万吨/年褐煤

提质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及《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万吨/年

褐煤提质项目设备采购、安装与技术服务合同》，工程项目三次试运未成功，

则视为项目失败。 截至目前，原告于2015年对本项目累计进行5次调试试车，

均未成功，被迫停止调试试车。

根据《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万吨/年褐煤提质项目合作框

架协议书》第7条、第16条，由于被告的专有技术原因导致工程项目竣工验收

不合格或不符合双方在《框架协议》中约定的标准，被告应退还向原告收取的

全部技术服务费。 同时依据《关于100万吨/年褐煤提质项目追加设备代购费

及技术服务费的补充协议》，截至柯林斯达破产清算之日，原告共支付其技术

服务费19,625,000元，原、被告在《能源科技与柯林斯达往来一览表》中对相

关金额予以了确认。

另依据《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万吨/年褐煤提质项目设备

采购、 安装与技术服务合同》 第三条合同价格与第四条支付条款之约定，及

2016年12月16日双方签字盖章确认的 《关于与柯林斯达对账情况的说明》，

被告应返还合同超付款项27.56%部分即30,004,500元。

由于柯林斯达未能及时提供相关图纸和资料，该工程不仅无法验收，原告

也无法通过图纸资料知悉工程实际的进度， 并在工程项目的转化上进一步决

策。 在工程项目产生纠纷后，该项目一直无法产生经济收益。 遂原告需要被告

履行其合同约定的图纸等资料交付义务。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

仲裁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前期已披露小额诉讼事项进展：

序号 诉讼(仲裁)基本情况

涉案金

额（万

元）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

及影响

诉讼(仲裁)

判决执行情

况

前次披露索引

1

2022年7月， 李东卿、

邹智伦、 欧阳小兰、张

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

纠纷案，诉请赔偿投资

损失。

47.73

2023年6月二审判

决

一审判决：新大洲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分

别为1.99、7.94、1.25、

14.13万元。

二审判决：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未履行判决

巨潮资讯网。 公告名

称：《关于诉讼事项

进展的公告》、 公告

编号：临2022-059、

临2022-073、 披露

日期：2022年8月20

日、10月11日。

2

2023年3月， 赵岳平、

左进、黄秋萍、薛海军、

朱如华、宋颖诉本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

纷案，诉请赔偿投资损

失。

48.94

2023年7月一审判

决

一审判决：新大洲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分

别为0.45、5.63、2.73、

0.53、1.24、0.86万元。

左进、 黄秋

萍 二审中 ，

其他案件未

履行判决

巨潮资讯网。 公告名

称：《关于诉讼事项

进展的公告》、 公告

编号：临2023-017、

披露日期：2023年4

月7日。

3

2023年3月，盐城中立

利凯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诉本公

司、恒阳优品电子商务

江苏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纠纷。

1450

2023年6月一审判

决

一审判决：1、被告新

大洲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支付原告

股权回购款 1450万

元并承担违约金。 2、

被告新大洲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支

付原告律师代理费

195000�元。 3、被告

恒阳优品电子商务

江苏有限公司对上

述一、二项被告新大

洲的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

未履行判决

巨潮资讯网。 公告名

称：《关于诉讼事项

进展的公告》、 公告

编号：临2023-017、

披露日期：2023年4

月7日。

4

2022年12月， 北京大

成律师事务所仲裁本

公司要求支付2019年

常年律师费80万元，

2020年常年律师费80

万元，合计160万元及

利息。

193.64

2023年4月收到该

案的仲裁裁决书。

2023年5月收到该

案的诉前财产保全

民事裁定书及告知

书。

2023年 6月收

到 《执行通知书》：

向北京大成律师事

务 所 支 付

1845751.22元及相

关利息；负担案件执

行费20857.51元。

1、 裁决我司需支付

律师费160万元及相

应的利息。

2、 裁定冻结本

公司4个银行账户的

银行存款 193.64万

元。

未履行裁决

巨潮资讯网。 公告名

称：《关于蔡来寅纠

纷案诉讼进展暨资

产被冻结的公告》、

《关于张天宇因借款

合同纠纷案再起诉

本公司的公告》、公

告 编 号 ： 临

2023-007、 临

2023-034、 披露日

期：2023年2月1日、6

月2日。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已立案，尚未判决，目前尚无法具体测算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3年度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说明事项

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 ）的参股公司。 2020年9月27日，新大洲

投资受让山东国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能源科技公司50%股权后其变更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本公司经营管理。

六、备查文件

1、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起诉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民事传票》；

2、李东卿、邹智伦、欧阳小兰、张帅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之《民事判

决书》；

3、赵岳平、左进、黄秋萍、薛海军、朱如华、宋颖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

之《民事判决书》；

4、盐城中立利凯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股权转让纠纷案之《民事判

决书》；

5、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仲裁案之《执行通知书》。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1日


